
奥运冠军指责健力宝奥运金罐造假

获奖“金罐”价值仅 50元

日前，原健力宝集团“掌门人”李经纬因

贪污罪被佛山中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 15 年。

然而，风波并未止于此。 11 月 5 日，1992 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柔道冠军庄晓岩表态， 称近期

发现健力宝 19 年前奖励她的金易拉罐有问

题，健力宝公司回应正在调查。

19 年前奖励金牌获得者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辽宁选手庄

晓岩以五连胜的佳绩获得了女子 72 公斤以

上级柔道冠军。当年回国后，冠军们得到了健

力宝公司的嘉奖。庄晓岩 11 月 5 日说，“当时

体委的人特意告诉我们， 这是健力宝奖励我

们的，纯金的，足足有 200 克。 ”

“今年 7 月份，我两个女儿考上高中，这

时候我合计拿这个金罐子让她们看看， 从侧

面刺激她们努力学习。 ”庄晓岩说，这其实是

一种鼓励女儿的方式， 没想到女儿的一句话

让她颇为意外。“妈，我怎么看它像假的呢？ ”

孩子说。 经孩子一说，庄晓岩也起疑了，她又

仔细看了看，意外地发现金罐上起了个小包，

随后下意识地用手一摸，金罐上有了个小白点。

金店鉴定“就值 50 元”

这一次，当发现上面的白点后，她就把金

罐外层的金属撕开了， 结果里面露出了银白

色。随后，庄晓岩拿着罐子去了沈阳一家大型

金店做鉴定，“当时做鉴定的人告诉我， 罐子

四周的材质全不一样，造价也就值 50 元。 ”

庄晓岩介绍说， 健力宝公司总经理助理

陈维坚没多长时间给她打了电话。 他告诉庄

晓岩， 公司过几天会派两个人到沈阳与她会

面，同时看看那个金罐。“9 月 23 日，人来了，

两个是总公司的人， 一个是沈阳分公司马经

理。 看过金罐后，总公司一位罗姓高层表示，

会让我以为健力宝公司拍广告的形式作为补

偿。如今距离这个承诺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

但健力宝公司没有具体行动。 11 月 4 日，庄

晓岩给陈维坚打去电话， 对方说走法律程

序。 ”

健力宝：调查困难很多

11 月 5 日，记者联系到了健力宝沈阳分

公司马经理和总公司的罗姓高层。 但对于如

何处理这件事，两人都表示不清楚。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陈维坚的电话，陈维

坚表示健力宝公司一定会负责，“现在我们公

司已经走了司法程序去调查。 因为事情过去

了这么多年， 公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

困难，我们要深入认真地去调查。 ”

高敏：金罐是荣誉没考虑真假

同样获得纯金易拉罐的“跳水女皇”高敏

的反应如何呢？她显得很洒脱，称奥运金罐一

直存在父母家里， 她不希望去打扰家人的安

宁；另外她一直把金罐当做荣誉，从来没有考

虑过它的真假。

高敏表示，毕竟获得金罐是 19 年前的事

情，是被当做荣誉来颁发的，就像奥运金牌一

样， 对于是否足金， 还是百分之多少的含金

量， 她并不特别在意，“也许有时间我会让父

母去做鉴定，在鉴定结果没有出来以前，没有

任何证据，我不想说什么。 ”

目前， 包括庄晓岩在内的部分奥运冠军

希望就“假金罐”一事向健力宝索赔。

（综合新华社、《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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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领导廉洁从业实施办法发布，国资委称———

国企领导不得自定薪酬奖励

被免职 两年内不得任央企领导

《实施办法》 具体规定： 受到降职处理

的， 两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

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受到免职处理的，

两年内不得担任中央企业领导职务； 违反国

家法律， 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被免职的，

或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

上纪律处分的， 5 年内不得担任中央企业领

导职务。

国资委党委表示， 此举在于“深入推进

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 促进中央企业各级

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保障中央企业健康稳定

发展”。

2009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国有企业反腐倡

廉建设的需要，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

洁从业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 从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 维

护国有企业利益、 防止可能侵害公共利益和

企业利益行为的发生等五个方面， 规范了国

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从业行为， 对“三重

一大” 事项决策、 收受不正当利益、 利用企

业资源牟利、 经商办企业、 配偶子女从业、

离职和退休后从业等重要问题的政策界限做

了界定。 时隔两年多， 国资委终于拿出了针

对央企各级领导人员的 《实施办法》。

央企领导不得自定薪酬奖励

对于公众关注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

《实施办法》 也特别要求， 中央企业各级领

导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资委和本企业的薪酬

管理规定， 严格履行薪酬管理的批准、 备案

程序。

《实施办法》 规定， 不得“自定薪酬、

奖励 、 津贴 、 补贴和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

等， 超出出资人或董事会核定的薪酬项目和

标准发放薪酬、 支付福利保障待遇”。

同时， 不得“除国家另有规定或经出资

人或董事会同意外， 领取年度薪酬方案所列

收入以外的其他货币性收入”， 不得“擅自

分配各级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中央企业

的各种奖励”。

中航工业成立三周年

媒体开放日上

相关人士透露———

我国航母舰载机

将全部国产

据法制晚报消息 11 月 6 日下午 ，

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立三周年的

媒体开放日上， 记者了解到， 未来我国

的航空母舰上的所有舰载机将全部实现

国产。

今年 7 月 27 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耿雁生宣布， 中国目前正利用一艘废旧

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 用于科研试

验和训练。

航母战斗力的形成离不开舰载机 ，

诸多消息一致认为 J15 有望成为中国第一

款航空母舰舰载机 。 其研制单位沈阳飞

机设计研究所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直属科研事业单位。

记者提问， 中国航母平台已经进入

试航阶段 ， 目前舰载机是否也在研发 、

定制中？

中航工业副总经理耿汝光低调表示，

中航工业努力研制满足国家维护安全 、

和平要求的武器装备 ， “飞机不会总在

地上， 总有一天会飞起来 ， 大家等待眼

见为实。” 中航工业以“保军” 作为天

职， 将研制成功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航空武器。

面对记者对“中国航母舰载机是否

国产” 的一再追问， 耿汝光再次低调表

示， 未来我国舰载航空飞行器将完全由

国内企业 （即中航工业） 制造， 并形成

新的战斗力。

■

相关

中航工业

三年来， 中航工业在军机研制方面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军贸市场领域，

加快研发了“枭龙”（歼七）、“猎鹰 /L15”

（教练机）、“翼龙”（无人机）等新一代军贸

产品， 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逐

渐成为军贸主导产品， 三年航空产品累

计出口超过 50 亿美元， 中巴合作生产的

“枭龙” 飞机已列装巴基斯坦空军并形成

战斗力。

《实施办法》强调

集体决策人事任免

与《规定》相比，《实施办法》增加了重要

人事任免的相关条款，强调人事任免“应当

坚持集体决策原则”，不得违反程序推荐、考

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不得私自泄露

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

任免干部等有关情况，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私

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不得违反规定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另外，《实施办法》加大了处罚力度。《规

定》的违规处理条款仅有 4 条，而《实施办

法》的责任追究条款多达 11 条。

其中引人注目的包括：中央企业各级领

导人员违反《规定》和《实施办法》造成企业

资产损失的，不但要接受相应的处理，而且

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

员违规进行职务消费的，在处罚中还增加了

“责令其清退超标准、超范围部分的费用”。

（据《中国青年报》）

核

心

提

示

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资委和本企业的薪酬管

理规定，严格履行薪酬管理的批准、备案程序，不得自定薪酬、奖励、

津贴、补贴和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 日前发布的《中央企业贯彻落实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规定了上述内容。

■

对比

庄晓岩把金罐外层的金属撕开了，里面露出了银白色。

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

组建成立

新华社南京 11 月 7 日电（项志明

肖日东）经中央军委批准，原解放军炮

兵指挥学院与原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

分院合并，组建成立新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南京炮兵学院。学院日前举行了成立

大会， 校址定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

级别为副军级。

原炮兵指挥学院前身为 1944 年在

陕北南泥湾创建的我军第一所兵种院

校———延安炮兵学校 ，1957 年在河北

宣化更名为炮兵学院，1986 年定名为

炮兵指挥学院。原炮兵学院南京分院前

身为 1947 年 3 月在山东沂水满堂坡成

立的华东野战军“特纵特科学校”，1949

年 5 月进驻现址 ，1999 年与合肥炮兵

学院合并组建炮兵学院，成为炮兵学院

南京分院。两所学院为全军部队培养了

12 万余名炮兵、防空兵指挥人才。

■

相关

南京炮兵学院选址在原国民党陆

军炮兵学校旧址。 1931 年，国民党在此

开办了民国时期第一所兵种学校，也是

当时全国唯一的炮兵学校，史称“汤山

炮校”，地位仅次于陆军大学和黄埔军校。

浙江丽水银泰

非法集资案

主犯一审获死刑

新华社杭州 11 月 7 日电 （记者

方列）7 日下午， 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季文华等 6

名被告人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抽逃出资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

季文华被判处死刑， 被告人季林青、季

胜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季文华、

季林青、季胜军、季永军等四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以支付

高额利息、发放集资奖励为诱饵，向社

会公众非法集资 556900 万余元， 集资

诈骗 147270 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

罪。

此外，被告人周望慧、尹温和帮助

季文华等人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其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季文华作为

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违反

公司法的规定，增资完毕后又抽逃其出

资，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抽逃出资

罪。被告人季胜军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

犯，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季胜军归案

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赃， 有悔罪表

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季文华犯

集资诈骗罪、抽逃出资罪，应当数罪并

罚。

法院认定，鉴于季文华、季林青、季

胜军、 季永军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并且给国家和人民

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以

严惩。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季文华犯集

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抽逃出

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200 万元。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被告人季林青犯集资诈骗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

告人季胜军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季永军犯

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

告人周望慧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被告人尹温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 万元。 各被告人违法所得继续

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


